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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健康「心」生活，心理諮商資源與求助管道一

次整理給您看！ 

在快節奏、壓力繁重的現代生活中，情緒的累積常常悄然發生而

不自覺。您是否曾有過這樣的感受—夜裡難以入眠、情緒忽高忽低、

對工作提不起勁，甚至連與人互動都覺得疲憊？又或者，當突如其來

的意外、經濟壓力、人生低潮接踵而至時，您感到無助、不安，難以

排解心中堆積的負面情緒？本文統整政府心理諮商服務與求助資源，

當您遭遇各種心理迷惘與困擾，可以尋求心理專業人員協助，以維持

身心健康。 

一、心理諮商是什麼？什麼時候需要心理諮商呢？ 

心理諮商是在一個安全、具有隱私的空間裡，透過心理師運用心

理學的專業知識與技巧引導，協助您一步一步將問題釐清，進而自我

探索、成長。 

當您腦海中浮現「我需要心理諮商嗎？」這個念頭時，其實就是

一個重要的提醒。無論最後是否踏出那一步，這都代表您開始察覺到

生活中或內心某些地方不太對勁了，這時就可以選擇接受心理諮商。

以下為心理諮商常見的議題： 

人際關係：感情、家庭、職場、社交、親子等。 

情緒困擾：焦慮、不安、悲傷、憤怒等。 

生活適應：懷孕、產後憂鬱、退休、分離等。 

生涯規劃：職涯選擇、轉職壓力、職場瓶頸等。 

其他：失眠、缺乏動力、壓力過大等。 



二、15-45歲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

為促進青壯心理健康，協助其調適心理壓力與負面情緒，衛生福

利部提供「15-45歲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」，盼給予青壯世代更

多心理支持與陪伴。自 113年 8月 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，年滿 15

歲至 45歲有心理諮商需求者，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配合的心理諮商服

務機構，可於期間內享有 3次免費心理諮商補助（限個別諮商）。 

三、常見問答 

(一)使用本方案之心理諮商服務，需要支付其他費用嗎？ 

本方案補助 3 次心理諮商費，不含掛號費等其他行政規費，建議

民眾於預約時，先向機構確認須另支付之其他項目費用及金額。 

(二)預約第 2、3次諮商時已超過 45歲，心理健康支持方案還

能補助嗎？ 

可以補助。只要接受第 1 次諮商服務時符合年齡，後續就算預約

第 2、3次服務時年齡超過 45歲，只要在方案期間（至 114年 12月 31

日）都可以申請補助，但每人以 3次為限。 

(三)已預約之心理諮商時間，若臨時有事不能去，怎麼辦？ 

別擔心，針對已預約之諮商時段，若因故需請假，請於事前即早

通知已預約之合作機構，並另行預約諮商時間。如連續 2次無故未到，

合作機構得拒絕提供服務。 

(四)可以中途更換心理諮商之服務機構嗎？ 

可以，補助次數以合計 3 次為限，並且主動據實告知已接受過之

補助次數。 

 

 



(五)接受心理諮商服務是否有頻率或間隔時間的限制？ 

為確保心理諮商服務品質，接受第 1 次諮商服務起，3 次諮商之

總期程以不超過 3 個月；任 2 次諮商之相隔時間以不超過 1 個月及不

小於 7天。 

(六)3次免費心理諮商補助額度用完，還有心理諮商需求怎麼

辦？ 

如果已經用完 3 次補助額度，還有心理諮商需求，可以選擇自費

繼續接受心理諮商，或是由合作機構協助媒合社區中之心理健康服務

資源，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、社區心理諮商服務據點等。 

  

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mhaoh/cp-4558-69568-107.html
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mhaoh/cp-4558-69568-107.html


114年青少年戒癮治療計畫 

給需要青少年戒癮資源的您： 

當發現身邊的孩子，因為毒品讓生活、學習(工作)、交友、情緒

受到了影響，卻又不知道該如何協助，您可以嘗試醫療資源的介入，

我們提供免費的諮詢專線與戒癮服務，陪伴孩子從心開始。 

一、服務對象(需符合下列兩項)： 

(一)18 歲以下之青少年為主；若仍就學中，得延伸至 23 歲以下或由

少年法庭轉介。 

(二)以施用非鴉片類毒品為主。 

二、服務機構： 

(一)10家合作醫院(中國附醫、中山附醫、中港澄清、臺中醫院、國軍

臺中總醫院、沙鹿童綜合、光田大甲分院、賢德、清濱、陽光精

神科醫院) 

(二)夜間服務：中國附醫 

三、服務內容： 

由醫療團隊評估並規劃合適的治療方式，定期回診、尿液檢測、

個管師會談、個別心理及家族治療。 

四、治療費用： 

醫療費用全額補助，如經費補助用罄需部分負擔。 

五、尿液檢測： 

尿液結果並不影響司法判決且不提供給檢調單位，僅供醫療團隊

或轉介單位了解治療進展與整體計畫成效分析之用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 



（一）撥打 24 小時免付費「毒品防制諮詢專線」0800-770885，專人

協助申請。 

(二)填妥「同意書」、「轉介單」並傳真至 04-25265303 

承辦窗口：林先生 

連絡電話：(04)22289111分機 70531 


